
- 1 - 
 

附件： 

滨海新区国资委授权放权清单（2020 年版） 

序号 事项名称 授权放权对象 依据文件 

1 
授权董事会审批企业五年发展战略规划和三年滚动发展规

划，向国资委报告结果。 

国有资本投资 

运营公司 

《关于印发<国务院国资委授权放权清单（2019年版）>

的通知》（国资发改革〔2019〕52号）、《天津市人

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改革市属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

制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津政办发〔2020〕11号）、《市

国资委关于印发天津市市属国有资本投资、运营公司

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》（津国资〔2020〕8号） 

2 

授权董事会根据主业和企业发展战略决定年度投资计划，

报国资委备案，并按照投资监管要求对投资项目实施全程

监管。 

国有资本投资 

运营公司 

《关于印发<国务院国资委授权放权清单>（2019年版）

的通知》（国资发改革〔2019〕52 号）、《天津市人

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改革市属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

制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津政办发〔2020〕11号）、《市

国资委关于印发天津市市属国有资本投资、运营公司

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》（津国资〔2020〕8号） 

3 

授权董事会在已批准的主业范围以外，根据落实国家战略

需要、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调整方向、企业中长期发展规划、

企业五年发展战略和规划，研究提出拟培育发展的 1-3 个

新业务领域，报国资委同意后，视同主业管理。待发展成

熟后，可向国资委申请将其调整为主业。 

国有资本投资 

运营公司 

《关于印发<国务院国资委授权放权清单（2019年版）>

的通知》（国资发改革〔2019〕52号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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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事项名称 授权放权对象 依据文件 

4 

授权董事会按照企业发展战略和规划决策适度开展与主业

紧密相关的商业模式创新业务，国资委对其视同主业投资

管理。 

国有资本投资 

运营公司 

《国务院关于印发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方案的

通知》（国发〔2019〕9号）、《关于印发<国务院国

资委授权放权清单（2019年版）>的通知》（国资发改

革〔2019〕52号） 

5 
授权董事会决定主业范围内计划外新增股权投资项目，总

投资规模变动超过 10%的需向国资委备案。 

国有资本投资 

运营公司 

《关于印发<国务院国资委授权放权清单>（2019年版）

的通知》（国资发改革〔2019〕52号） 

6 
授权董事会在 5%-15%的比例范围内提出年度非主业投资比

例限额，报国资委同意后实施。 

国有资本投资 

运营公司 

《关于印发<国务院国资委授权放权清单（2019年版）>

的通知》（国资发改革〔2019〕52号） 

7 

授权董事会审批所属创业投资企业、创业投资管理企业等

新产业、新业态、新商业模式类企业的核心团队持股和跟

投事项，有关事项的开展情况按年度报国资委备案。 

国有资本投资 

运营公司 

《关于印发<国务院国资委授权放权清单（2019年版）>

的通知》（国资发改革〔2019〕52号） 

8 

董事会决定对滨海新区内为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进行

的股权投资项目，在申报国资委履行备案程序的同时，可

同步履行出资程序。 

滨海建投集团、

国有资本投资 

运营公司 

《关于加快推进新时代滨海新区高质量发展的攻坚行

动方案》（滨党发〔2019〕26号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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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事项名称 授权放权对象 依据文件 

9 

企业（负债水平高、财务风险较大的区直属国有企业除外）

合理确定公司担保规模，制定担保风险防范措施，董事会

决定所属各级企业对内担保事项。 

区直属一级企业 

《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改革市属国有资本

授权经营体制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津政办发〔2020〕

11 号）、《市国资委关于修订并印发天津市市管企业

担保事项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津国资预算〔2017〕30

号） 

10 
董事会决定规定限额内公司本部及所属企业的对外捐赠事

项。 
区直属一级企业 

《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市国资委拟定的天

津市国资委监管企业对外捐赠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津政

办发〔2016〕3号）、《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关于印

发滨海新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区属国有企业监督

管理工作的意见的通知》（津滨政发〔2019〕22号） 

11 

区直属企业负责本级及所属企业资产减值准备财务核销的

组织和实施工作，并随年度财务决算向国资委报告资产减

值准备财务核销情况。 

区直属一级企业 

《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改革市属国有资本

授权经营体制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津政办发〔2020〕

11号）、《市国资委关于印发天津市市管企业资产减

值准备财务核销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津国资财经〔2017〕

1号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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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事项名称 授权放权对象 依据文件 

12 
国有产权（二级及以下）、资产类国有资产评估项目事前

备案。 

滨海建投集团、

国有资本投资 

运营公司 

《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暂行办法》（国务院国资委令

第 12号）、《天津市国资委监管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

办法》（津国资〔2018〕5 号）、《天津市滨海新区人

民政府关于印发滨海新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区属

国有企业监督管理工作的意见的通知》（津滨政发

〔2019〕22号） 

13 非上市公司国有产权在所出资企业内部无偿划转事项。 区直属一级企业 

《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》（国务院国资委 

财政部令第 32 号）、《关于印发<企业国有产权无偿

划转管理暂行办法>的通知》（国资发产权〔2005〕239

号）、《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滨海新区

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区属国有企业监督管理工作的

意见的通知》（津滨政发〔2019〕22 号）、《新区国

资委关于贯彻落实<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>

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津滨国资产权〔2017〕16号） 

14 国有产权在所出资企业内部非公开协议转让事项。 

滨海建投集团、

国有资本投资 

运营公司 

《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》（国务院国资委 

财政部令第 32号）、《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关于

印发滨海新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区属国有企业监

督管理工作的意见的通知》（津滨政发〔2019〕22号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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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事项名称 授权放权对象 依据文件 

15 
根据本企业资产交易制度转让所持有的非重要子企业产权

事项。 
区直属一级企业 

《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》（国务院国资委 

财政部令第 32 号）、《新区国资委关于贯彻落实<企

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>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津

滨国资产权〔2017〕16号） 

16 
国有企业之间或企业内部的技术资产转让，经转让方逐级

报一级企业审核批准后，可采取协议转让方式。 
区直属一级企业 

《关于推进京津冀国有技术类无形资产交易加快创新

成果转化的工作意见》（京国资发〔2017〕36 号）、

《关于加快推进新时代滨海新区高质量发展的攻坚行

动方案》（滨党发〔2019〕26号） 

17 
董事会决定所属企业增减注册资本事项（重点子企业除

外）。 
区直属一级企业 

《国务院关于印发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实施方

案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19〕9号）、《天津市人民政府

办公厅关于印发改革市属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实施

方案的通知》（津政办发〔2020〕11 号）、《市国资

委关于印发天津市国资委出资人监管权责清单的通

知》 

 


